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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季到，
小心被企业连环套“套牢”

未投简历却收到面试通知
小杨是今年 6 月刚毕业的大学应届生，

眼看着身边的同学都找到了工作， 他有些着
急， 在几大招聘网站上都投递了自己的简历，
希望有一家企业能够青睐。 说到自己的简历，
小杨有些不好意思： “大学期间学的专业是
文科， 所以自己没参加过社会实践， 也没有
过实习经验， 更别说拥有一些专业技能了。”
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 小杨想着先找份过得
去的行政工作， 累积一定的工作经验再说。

与许多年轻人一样， 小杨平日里就喜欢
用手机完成所有事， 例如吃饭、 出行、 社交
等， 所以即便找工作， 他也用手机操作： 下
载几个招聘软件， 输入个人基本信息， 提交
后开始搜寻自己觉得理想的企业， “企业类
型不重要， 主要是工作地点好不好、 工资如
何。” 在点击了几个自己觉得不错的企业后，
小杨便结束了当天的 “求职”。 在他看来， 身
边的很多同学 、 朋友都是这样找工作的 ，
“有些讲究的还会往企业邮箱里投递简历呢。”

一天， 小杨接到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

面试通知， 对方通过电话称， 看到他在求职
网站上的信息， 目前公司正在找人事助理，不
知道他有没有兴趣前来面试。“印象中，我没有
投过简历给这家公司。”小杨告诉记者，最终让
他决定去面试的原因是，与其等待网上其他企
业的面试通知，不如先去这家企业试试， 就当
是累积面试经验。 于是他根据公司联系人发
来的短信通知， 按时前去面试。

面试当天， 他发现公司门口没有张贴任
何文字标识 ， 这让他心里 “咯噔 ” 一下 ，
“再小的公司， 公司铭牌总是有的。 我当时想
放弃的。” 可既然来都来了， 小杨便在前台填
写了基本信息后， 坐到一边等待。 没一会儿，
先前与他电话、 短信沟通过的联系人过来并
邀请他进面试室聊。

面试的过程出乎小杨的意料 ， 公司方
的经理对小杨的学习经历、 工作经历等没有
过多询问， 在确定好每月工资 6000 元后， 双
方就约定第二天即可上班 ， 安排他入职培
训 。 面试顺利得让小杨觉得不可思议 。

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招聘就业季。随着
招聘渠道的多样化，招聘会、校招会、网络招
聘、邮箱投递……各种求职办法层出不穷。然
而， 如果有一天接到并未投递过简历的企业
打来的面试电话，你是否会去呢？近日，应届
毕业生小杨来到本报信访室， 讲述了自己遭
遇的事，也想给同样在求职的应届生提个醒。

劳动合同未签订
先交考试报名费

职工自述

入职首日就被收取 1000元
入职第一天， 小杨刚坐到自己的位

子上， 便被公司人事喊到会议室， “他
拿出一张 《人力资源三级证书》 考核表
给我， 说这个岗位需要凭证上岗。 因为
我是应届毕业生， 公司会帮我申请考核，
需要我填写这张表。”

记者看到小杨拿出的这张 《人力资
源三级证信息采集表》 上分两个部分 ：
报名人员信息、 费用明细， 除了填写的
个人信息之外 ， 还写道 ： 应缴总金额
1000 元， 支付方式为现金、 支付宝、 微
信、 转账、 刷卡……即便是没有报考过
人力资源三级证的小杨也对这张表格感

到很奇怪： 哪有一张表格上写明支付方
式的 。 这表还没写完 ， 这名人事又告
诉小杨 ， 还要他签订一份 《人事须
知 》 ， 可 《人事须知 》 不仅没有规范
的文本格式 ， 就连公司的落款与公章
也没有， 更别提约定的工资和岗位了 。
当时小杨就对 《人事须知》 提出了疑问，
“我知道员工入职都要签订劳动合同， 公
司拿出的这份 《人事须知》 是不是算劳
动合同？” 公司方告诉他， 入职的职工都
签的是这份文件， 就是公司的劳动合同。

半信半疑间， 小杨签完了所有的文
件， 随后人事拿出一个支付宝二维码 ，

要他扫码付款完成这次人力资源三级证

的报名。 虽然心有怀疑， 但好歹是入职
员工， 小杨也就忍了， 听从人事的话 ，
转账支付了 1000 元。 接着， 他便被安排
到一个位子上， 等待公司工作指令。

小杨在查看他填写的上述两份文件

时， 发现人力资源三级证书的报名时间
是 2019 年 10 月 19 日， 而他当天填写的
时间是 10 月 22 日， 早就超过了表格上
所写的报名时间。

在进入公司工作的第二天， 公司人
事又一次找到了小杨说， 因为他从事的
是人事助理的工作， 所以公司会帮他开
通一个招聘网站的 HR 会员账号， 而开
通账号需要 6000 元 ， 因此小杨要转账
6000 元给公司。 听到公司的这个要求，
小杨忍不住了： “之前让我交 1000 元，
好歹有个考试信息表作为凭证。 但开通
一个 HR 账号， 就要我交 6000 元？”

前后思量后， 小杨决定放弃这份工
作。 “这太不靠谱了， 还没开始工作就
要我交 7000 元。 而且这两天的工作也没
有实质性内容， 我不认为这家公司值得
继续工作下去 。 ” 可是自己已经交的
1000 元， 该如何向公司要回呢？ 为此，
他来到本报信访室求助。

劳动监察要求企业退款
在了解了小杨情况后， 记者实地去

他提到的面试地点， 也是这家企业所在
的办公地址。 在等候电梯上楼时， 记者
碰到了一名前去面试的求职者， 在交流
中得知， 他是接到公司的面试电话来面
试的， 与小杨不同的是， 他接到的是一
家酒店管理公司的面试电话。

为什么同一个办公地址却有两家不

同企业在面试？ 记者随即前往该公司办
公地点， 在现场看到， 有六七名求职者
在前台填写入职表格， 大部分应聘岗位
均为人事助理。

在表明了身份后， 公司负责人接待
了记者。 对方表示， 公司前期会有试用
期的简易合同， 等到试用期满后会签订
正式的劳动合同。 而简易合同是不是小

杨签订的那份 《人事须知》？ 对方表示公
司没有 《人事须知》 文本， 不知小杨从
何得到。 在准备离开该办公地点时， 记
者看到陆续有年轻人前来面试， 有的表
示不解： “我没有投过这家企业的简历，
却收到了面试通知， 你说奇怪不？”

与小杨一样，有求职者反映，他所签
订的《人事须知》没有企业的落款与公章，
而公司门口也没有任何文字标识。求职者
收到的面试岗位电话有的是酒店咨询，有
的是文化传媒，还有的是KTV经营。

对于这家企业存在的诸多情况， 记
者反馈给了企业所在区的劳动监察大队。
劳动监察大队经过与企业交涉， 要求企
业将 1000 元归还给了小杨。 至此， 结束
了小杨与这家企业的乌龙关系。

记者调查

警惕！ 入职陷阱层出不穷
除了小杨碰到的这种情况， 在劳权

周刊的多次采访中， 记者还碰到过不少
入职陷阱案例。 本报就曾报道过 《人未
上岗已背上 2 万元培训债务》。 求职者小
徐在网上投递简历后， 接到了一通并未
投过简历的公司的面试电话。 抱着试试
看的想法， 他前往该公司， 却被迫办理

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分期贷款。
同时， 公司以小徐能力不够为由 ，

对其进行技术培训， 并承诺在培训期满
后为他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在培训时 ，
小徐却听已经 “毕业” 的前辈说， 公司
培训的内容非但可有可无， 甚至连工作
也不会好好地找， 只是应付一下当作履

再三提醒：入职须签劳动合同
劳动法专家 、 上海林峰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林峰再三提醒 ， 根据 《劳动
合同法 》 第十条规定 ： 建立劳动关系 ，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 已建立劳动
关系 ， 未同时订立书面劳 动 合 同 的 ，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 。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
订立劳动合同的， 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
建立。 无论用人单位的借口是何， 只要没
有依法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规定： 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劳动者可以据此主

张权益。
林峰表示， 劳动合同的订立是劳动关

系缔结的最重要环节。 劳动者必须谨记，
在入职时一定要了解清楚公司的基本情况

以及工作内容、 工作条件、 工作地点、 职
业危害、 安全生产状况、 劳动报酬等， 一
定要与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同时， 劳
动合同应当以书面文件的形式， 一式二份，
若公司不给， 即可视为违法行为。 劳动者
要注意搜集保留劳动合同、 社保凭证、 考
勤记录、 工资发放凭证、 银行明细、 工作
服、 工作证等相关依据， 如果双方引发劳
动争议， 上述依据可作为证据， 证明劳动
关系的存续。

专家观点

企业招聘不得收任何押金
林峰介绍，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九

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 不得扣
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 不得
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

动者收取财物。”
劳动部 1995 年 8 月 4 日颁发的 《关于

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若干
问题的意见》 （劳部发 [1995] 309 号） 第
二十四条规定： 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订立
劳动合同时， 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劳动者收
取定金、 保证金 （物）。

《劳动部关于严禁用人单位录用职工
非法收费的通知 》 规定 ， 用人单位不得
在招工条件中规定个人缴费内容 。

当用人单位发生以上违法事项 ， 不
管抵押钱款 （物 ） 的名目是什么 ， 比
如 “押金 ” 、 “风险抵押金 ” 、 “培训

费 ” 等等 ， 劳动者可随时向相关劳动
行政部门主张自己的权益， 要求退还已
缴纳款项或物品。

林峰说， 招工时收取钱款属违法行为，
约定做满一个月才能予以退还的协议无效。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规定了致合同无效
的几种情况 ， 其中第 (五 ) 点 ： 违反法
律 、 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范的 ， 合同
无效 。 无论公司在面试时 ， 以何种借
口向求职者收取费用 ， 劳动者都应拒
绝 。 小杨应聘的公司以 “考试报名费” 为
由收费， 他完全可以拒绝。 如果真的要考
取相关证书， 小杨可以通过网络搜寻正规
渠道进行报名。

林峰还说 ， 求职者在遇到这种情况
时 ， 应注意保留收据等相关证据 ， 以
便日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网上求职要“擦亮眼睛”
面对众多网络招聘平台，上海唐毅律师

事务所律师邵敏杰表示，网络平台是否担责
需视其是否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和管理义

务而定。 如果求职者是自己在网上寻找工
作，要学会辨别招聘信息的真伪，“比如，可
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

询，得知企业是否真实存在以及法定代表、
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信息；或者尽可能地
核实面试时间、地点及工作岗位，如果信息
有些许的不匹配或者不对称的情况，我建议
求职者大可放弃这家公司。 ”

对于小杨等人的情况 ， 邵敏杰表

示 ， 如果与用人单位尚未形成劳动关
系的 ， 可以去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部门反映 ； 如果已经与用人单位确定
劳动关系的 ， 可以去劳动监察大队等
部门举报 。

行协议的义务。当小徐上门与公司负责人对
质时，对方表示，协议已经签订，他再后悔已
经来不及了。不得已，小徐向工商等部门投
诉，通过与企业协商拿回了部分款项。

此外， 阴阳合同、 交入职体检费、 个
人自愿放弃社保等一系列企业设置的 “地
雷”， 都在侵害着刚出象牙塔的应届毕业生
的权益。


